
 
 

 50 

 

大專教師升等程序問題之研究（下） 
李惠宗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 

 
壹、 透過正當程序以擔保實體正當的

機制 

貳、 迴避程序 

參、 教評會之組成及審議程序 

肆、片面接觸之禁止 

（以上刊於本誌164期52頁以下）  

 

伍、著作送外審程序 

大專教師升等應先送請校外專家學

者審查，在學理及法規範上，均屬當

然，但實務上，應由「教評會」決定外

審名單或由「行政首長」遴聘，其程序

本身就具有頗多爭議。由於釋字第 462
號解釋【大專教師升等案】並無明確要

求，而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亦無明文規

定，於是各校即有不同「遴聘程序」，此

種程序的瑕疵，也常成為訴訟的爭點22。

此一議題，同時屬於大專教師升等「程

序」問題，包括「啟動外審程序之程

序」、「外審委員遴聘程序」、「外審

人數之決定及加聘、加送或重送外審之

決定」、「申請人是否有提出迴避名

單」等問題。  

一、啟動外審程序之程序 

外審程序如何啟動？教育部的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並未規定明確的「程

序」，各校及各院、系有不同的模式，

從實務運作上，啟動送外審約有以下幾

種模式：  
(一 )系、所教評會通過後，由系級

教評會擬定名單或由院級首長或院教評

會擬定名單，而由院級教評會決定送外

審。  
(二 )系、所教評會通過後，再由院

級教評會，決定送校教評會，由校教評

會辦理外審作業或「委託」校人事室辦

理外審程序。  
目前行政法院普遍認為，只要各校

升 等 法 規 有 規 定 「 如 何 啟 動 外 審 程

序」，皆屬大學自治範疇，但不管係由

院或校送外審，首先都會碰到「外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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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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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如何提出及如何決定，始符合司法

院釋字第 462 號解釋所稱的「客觀可

信、公平正確之評量」的要求，故名單

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程序。  

二、外審委員的法律地位 

升等申請人的著作應送外審，而外

審委員的法律地位為何，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3559號判決認為：「外

審委員再就系爭二關連著作之學術價值

提供鑑定意見……」，亦即本判決認

為，著作送外審委員等於是一種鑑定過

程，而此種鑑定意見，類似「鑑定證

人」，而與「目擊證人」不同，目擊證

人不可替代，而鑑定證人則以具有特定

專業領域有學術專長，即可擔任，故具

有可代替性，因此，增加鑑定人的人

數，基本上可以使鑑定意見更趨於客

觀。因此「低階不得高審原則」，乃具

有正當化的基礎。甚至特定的主題，亦

可由國外的專家予以審查。  
外審意見係屬多階段行政處分中個

別階段的內部協同行為 23，不得單獨對

之個別外審意見提起行政訴訟。  

三、 外審委員擬定名單程序是否「專
屬」教評會 

基於學術專業的複雜及分殊，研究

成果的外審，應由最基層的系、所提出

基本名單。但為避免「護航」或「阻

撓」，亦應容許由院長或校長加入建議

名單若干；但如由院長或校長決定最後

送審名單，亦不應完全排除系、所提出

之名單。此種名單的決定，涉及到學術

環境的生態及人性的複雜，應透過程序

明文，事先規定，以降低人為的恣意。

外審名單的擬定，基本上應採「多元推

薦」的方式，避免由單一人員做成決

定，以避免不公平。  
此一程序，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本身並無規定，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亦無明文規定。因此任由各校自治，而

各校大部分又委由各院自定，故此一程

序，相當多元而混亂，本文認為，此係

大專教師升等法制上的一大闕漏24。  
蓋大專教師升等既然涉及到教師個

人工作權、財產權及人格權等重要權

益，且送審制度旨在擔保學術品質的公

正、實質審查。故司法院釋字第 462號
解釋乃宣示：「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

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 
由於此一議題係屬「立法論」上法

制闕漏的問題，必須透過增修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解決。但因申請升等人通常不

知道外審人擬議名單及最後決定外審名

單決定的流程，亦無從提起異議，此在

升等程序法制上，係屬一大缺漏。本文

認為，外審委員如何勾選，至少應在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中有明確規定「擬議程

序」、「徵詢程序」及「送審程序」三

道程序。  
此一主題下，有以下類型之爭議：  

23 參張志偉，註22，頁38稱：「個別鑑定意見僅屬準備行為(Vorbereitungsakt)，無法單獨被爭

訟」。 
24 參陳淑芳，大學教師升等制度之性質與升等審查之原則，世新法學，4卷1號，頁53-56，2010

年，有嚴厲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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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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